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融市监处罚〔2022〕16号
当事人：融水县融水镇梁幼娥蔬菜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2450225MA5MDL696W           

住所：融水县融水镇朝阳西路商贸城******           
法定代表人：梁幼娥                                             

身份证号码：45222919791********                                                              
2021年10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到位于融水县融水镇朝阳西路商贸城******融水县融水镇梁幼娥蔬菜店（以下简称当事人）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在当事人经营者梁幼娥的陪同下从该蔬菜店销售区随机抽取了红圆椒、豆角、韭菜等共计14批次样品，并在梁幼娥的见证下现场封样，现场制作有《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非网络）》（抽样单编号： XC21450225634800053、XC21450225634800056、XC21450225634800059）和《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0091313），由梁幼娥签收。样品送至广西民生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验，该公司于2021年11月8日签发的《检验报告》（No:SP202116931、No:SP202116934、No:SP202116937）,《检验报告》（No:SP202116931）载明：食品名称：“红圆椒”，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氧乐果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报告》（No:SP202116934）载明：食品名称：“豆角”，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克百威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报告》（No:SP202116937）载明：食品名称：“韭菜”，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镉（以Cd计）项目不符合GB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我局收到《检验报告》后于2021年11月11日到该蔬菜店进行检验不合格后处置工作，送达《检验报告》（No:SP202116931、No:SP202116934、No:SP202116937）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顺序号：XC21450225634800053、XC21450225634800056、XC21450225634800059），由梁幼娥签收，并告知抽检结果和其享有的权利，梁幼娥现场出示抽检不合格批次“红圆椒”和“韭菜”的进货单据及供货商《营业执照》图片，未能提供抽检不合格批次“豆角”的进货票据和供货商的资质材料，同时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当事人待售的韭菜为当天购进，现场已无红圆椒、豆角销售。
2021年11月18日经局领导审批同意后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2021年11月22日，梁幼娥到我局接受询问调查，处理涉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的事项，梁幼娥对2021年10月9日我局的执法抽检过程和广西民生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No:SP202116931、No:SP202116934、No:SP202116937）的检验结果无异议，不申请复检，承认当事人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的违法行为，并现场提供以下材料：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梁幼娥《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2、抽检不合格批次红圆椒的进货单和供货商融水县大罗蔬菜经营部《营业执照》打印件各一份；3、抽检不合格批次韭菜的进货单《老韦蔬菜批发》（№0017192）打印件、微信进货聊天记录以及韭菜供货商融水县俊州蔬菜店《营业执照》打印件各一份；未能提供抽检不合格批次豆角的进货单据。同年，12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知上述抽检不合格批次“红圆椒”的供货商融水县大罗蔬菜经营部的经营者罗贤中到我局接受询问调查，在询问中，罗贤中承认梁幼娥提供给我局的红圆椒进货单是由他出具的，真实有效。2021年12月14日，上述抽检不合格批次韭菜的供货商融水县俊州蔬菜店的经营者韦俊州到我局接受询问调查，韦俊州承认梁幼娥提供给我局的韭菜进货单《老韦蔬菜批发》（№0017192）是由他出具，真实有效。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已取得合法经营资质；

2、梁幼娥《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经营者梁幼娥的合法身份信息；
3、《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0091313）一份，证明已告知当事人抽检事由和事项；
4、《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非网络）》（抽样单编号：XC21450225634800053、XC21450225634800056、XC21450225634800059）三份，证明样品基本信息情况；
5、《检验报告》（No:SP202116931、No:SP202116934、No:SP202116937）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的事实；
6、《检验报告》的送达回证1份，证明执法人员依法送达《检验报告》；
7、《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顺序号：XC21450225634800053、XC21450225634800056、XC21450225634800059）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告知当事人检验结果及其享有的权利；
8、《现场笔录》一份，证明我局已送达不合格《检验报告》并开展后处置工作；
9、《召回公告》1份，证明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启动了公告召回义务；

10、执法人员现场取证拍照5张，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抽样和送达《检验报告》的事实。

11、《询问通知书》一份，证明执法人员书面通知当事人经营者梁幼娥开展询问调查事项；

12、《询问笔录》三份，分别是2021年11月22日、2021年12月10日、2021年12月14日对梁幼娥、罗贤中、韦俊州的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经营者梁幼娥承认违法事实、涉案货值金额及违法所得等事项，罗贤中、韦俊州保承认当事人梁幼娥在融水县大罗蔬菜经营部、融水县俊州蔬菜店购进红圆椒和韭菜的事实等事项；

13、涉案红圆椒的进货单、供货商融水县大罗蔬菜经营部《营业执照》图片打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采购红圆椒时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

14、涉案韭菜的进货单《老韦蔬菜批发》（№0017192）打印件、微信进货聊天记录截图以及韭菜供货商融水县俊州蔬菜店《营业执照》打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采购韭菜时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

当事人于2021年8月10日因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芹菜）的违法行为已被我局立案调查，后因符合免予处罚的情形，我局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免予处罚，因此，本次违法不予免予处罚。
2022年1月26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融市监罚告〔2022〕16号），当事人未对我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申请陈述申辩，在规定时间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的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同时当事人采购食用农产品未按照规定查验相关证明材料的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应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我局的案件调查工作，自收到不合格产品《检验报告》后及时发布不合格产品召回公告，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召回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涉案产品数量较少，货值金额较小，截止目前未收到消费者食用抽检不合格产品不良反应的投诉，违法行为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违法行为不存在主观故意，符合桂市监规［2020］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第十三条规定的减轻行政处罚情形。参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中减轻行政处罚是指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种类或处罚幅度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如下： 
对当事人采购食用农产品未按照规定查验相关证明材

料的行为给予警告；

2、没收违法所得叁佰陆拾贰元零角零分（¥362.00元）；

3、对当事人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的行为罚款伍仟元整（¥5000.00元）。

以上罚没款共计：伍仟叁佰陆拾贰元零角零分（¥5362.00元）
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当事人请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持此缴款书到融水镇朝阳东路7号中国工商银行融水县支行缴纳罚没款，并将缴款后银行盖章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交到我局财务室。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或者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在 六个月 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或者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印章）

      2022年2月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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